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韦利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包小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元雪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20,026,712.17 1,926,331,832.96 -5.5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922,683,689.13 900,636,370.70 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98,378,773.94 -29,147,825.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01,350,285.83 205,409,600.17 -1.9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8,900,165.31 19,329,741.29 -2.2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015,948.09 11,804,826.40 -15.15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2.07 2.59

减少

0.5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3 0.20 -35.0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13 0.19 -31.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18.50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699,3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4,829.90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4,958.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180,449.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11,793.32

所得税影响额

-1,415,708.89

合计

8,884,217.2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7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韦利东

50,203,968 33.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韦锦坤

36,776,816 24.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晋榆

7,743,826 5.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凤英

7,633,505 5.03 0

质押

3,782,8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双创金磬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6,977,870 4.60 0

质押

3,045,10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78,409 2.56 0

无

0

其他

陈颖翱

3,844,900 2.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学庆

3,137,681 2.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

－

交

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0,162 1.31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782,111 1.18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韦利东

50,203,968

人民币普通股

50,203,968

韦锦坤

36,776,816

人民币普通股

36,776,816

张晋榆

7,743,826

人民币普通股

7,743,826

李凤英

7,633,505

人民币普通股

7,633,505

上海双创金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6,977,870

人民币普通股

6,977,8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78,409

人民币普通股

3,878,409

陈颖翱

3,8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4,900

季学庆

3,137,681

人民币普通股

3,137,68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0,162

人民币普通股

1,990,16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782,111

人民币普通股

1,782,1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

，

韦利东与韦锦坤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 减 幅 度

(%)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11,701,886.55 17,664,078.93 -33.75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收 到 增 值 税

即征即退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

78,561,345.91 60,084,791.28 30.75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购 买 理 财 产

品增加所致

。

应付账款

162,596,934.43 238,348,777.15 -31.78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支 付 期 初 授

权运营中心委托实施费所致

。

2.�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591,102.26 1,300,046.25 -54.53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应 交增值

税减少所致

。

投资收益

-3,700,895.61 -676,787.93

不适用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新 增权益

法下确认被投 资企业损益 所

致

。

信用减值损失

-1,194,852.35 -779,416.23

不适用

主要由于疫 情影响收 款进度

减缓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支出

7,818.50 0.00 100.00

主要由于报 告期内处 置固定

资产所致

。

所得税费用

1,214,058.97 1,935,953.61 -37.29

主要由于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3.�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增 减 幅 度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 有 关 的

现金

4,501,776.34 3,209,729.79 40.25

主 要 由 于 报 告 期 内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 工 支 付

的现金

77,566,891.48 58,361,753.33 32.91

主 要 由 于 报 告 期 内

职工工资增长所致

。

支付其他与 投资活动 有 关 的

现金

653,000,000.00 314,000,000.00 107.96

主 要 由 于 报 告 期 内

结 构 性 存 款 购 买 增

加所致

。

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 有 关 的

现金

731,385,136.97 389,361,139.58 87.84

主 要 由 于 报 告 期 内

结 构 性 存 款 到 期 增

加所致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342,915.99 1,042,614.26 1467.49%

主要由于支 付

OA

软

件 产 业 化 项 目 施 工

进度款所致

。

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动 有 关 的

现金

0.00 224,371.70 -100.00

主 要 由 于 报 告 期 内

未 发 生 股 权 激 励 限

制性股票回购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韦利东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3039

证券简称：泛微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24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韦利东主持，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批准对外报出。

董事会在审阅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及正文后， 认为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及正文符合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能充分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批准对外报出。

2、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受让点甲创投少数股东37.50%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点甲创投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39

证券简称：泛微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25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刘筱玲主持，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同意对外报出。

监事会在审阅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后， 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符合相关

规定，并能充分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意对外报出。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点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受让点甲创投少数股东37.50%股权。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点甲创投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坚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莉芬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055,860,960.76 7,788,548,910.82 3.4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资产

6,110,929,802.95 6,000,413,839.33 1.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28,355,701.89 149,850,956.76 -81.08

每 股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05 0.25 -8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70,914,847.79 173,055,331.49 -1.2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110,515,963.62 102,804,535.53 7.5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109,564,932.55 102,028,557.22 7.39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1.82 1.86

减少

0.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17 5.88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81 1.85

减少

0.04

个百分点

注： 上表中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的主要财务指标是以公司2019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总

股本606,872,165股为基数计算得出。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2,399.59

主要是公司 按照合同 约 定 收 取

的违约金收入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0,768.62

所得税影响额

-330,599.90

合计

951,031.0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6,6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148,995,647 24.55 0

质押

135,662,683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82,859,554 13.65 0

质押

67,192,38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44,168,929 7.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6,669,520 1.1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6,058,500 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12,800 0.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5,887,200 0.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浪涛

4,290,00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建乐

2,984,52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滕佩甬

2,026,31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148,995,647

人民币普通股

148,995,647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82,859,554

人民币普通股

82,859,554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44,168,929

人民币普通股

44,168,929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6,669,520

人民币普通股

6,669,520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6,058,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58,500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6,012,800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5,8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7,200

黄浪涛

4,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0,000

吴建乐

2,984,520

人民币普通股

2,984,520

滕佩甬

2,026,310

人民币普通股

2,026,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

兴宁

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2

、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

公司

、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

货币资金

214,723,345.97 101,519,469.09 111.51

应收账款

4,204,861.97 38,232,127.16 -89.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6,210,000.00 - 100.00

其他流动资产

3,777,803,526.18 3,604,068,532.98 4.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64,050,000.00 2,589,060,000.00 -4.83

预收款项

- 6,460,217.67 -100.00

合同负债

8,154,508.79 - 100.00

货币资金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11.5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金融机构借款资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89.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到贸易货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一

年内到期的共同合作投资款项转入所致；

预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转至合

同负债列示所致；

合同负债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转至合

同负债列示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170,914,847.79 173,055,331.49 -1.24

营业成本

4,566,915.63 16,833,752.52 -72.87

财务费用

7,149,671.86 5,523,494.67 29.44

其中

：

利息费用

6,544,945.96 5,034,305.62 30.01

利息收入

31,871.38 20,812.97 53.13

信用减值损失

(

损失以

“

-

”

填列

) - 477,115.72 -100.00

营业外收入

2,322,399.59 1,034,637.74 124.46

营业外支出

1,000,000.00 - 100.00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72.8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贸易收入减少相对应贸易成本减少所

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9.4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0.0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回拍卖土地收入中属于兴宁市

本级收入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并相应冲回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而本报告期未有此事项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24.4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的违约金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向兴宁市慈善会捐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55,701.89 149,850,956.76 -81.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16,582.53 -151,748,826.70 92.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64,757.52 -137,806.34 69,80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1.0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支付的

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2.6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之子公司支付的

共同合作投资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9,809.9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向金融机构

的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事项

2014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兴宁市南

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暨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

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的议案》。 2014年11月20日，公司与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

地服务中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更名为“广东旺

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恩平二建” 或“旺朋集团” ）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

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等，该等协议的签订业经兴宁市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

（1）土地一级开发的业务模式

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指定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与公司、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二建” ）共同成立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政府方授权项目公司作为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

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南部新城项目” ）的唯一开发主体。项目公司开发取得的收益按股权比

例分别向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进行分配。

项目公司的主要义务：

1）为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提供资金；

2）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土地平整、道路管网、安置房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提供资金，建成后归

政府方所有；

3）项目公司为上述（1）和（2）提供的资金不超过75.379亿元。

政府方的主要义务：

1）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

2）南部新城项目直接成本超过75.379亿元后，由政府方筹集和提供相关资金；

3） 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南部新城项目范围内不少于6,000亩的商住用地且每亩出让价格不低于

191万元/亩，并将相关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基金和税费后支付给项目公司；

4）向项目公司支付贷款利息专项资金和亏损弥补专项资金；

5）根据公司和恩平二建缴纳的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按照7.36%的年利率，每月向公司和恩平二建支

付投资弥补专项资金。

（2）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

截至2020年3月31日，项目公司累计已投入约393,116.20万元，其中，征地拆迁方面已投入约172,

540.46万元，建设成本方面（含安置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管网等）、公共设施（三所学校、四馆一

场））已投入约220,575.74万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取得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相关收入之投

资弥补专项资金82,324.26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南部新城项目稳步推进中，其中：

1）征地拆迁工作方面：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农转用及征收手续用地

面积8,152.556亩（含安置房、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正在实施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6,884亩。 至目

前已完成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1,982.01亩（含安置房、生活留用地、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

2）设施建设方面：

三所实验学校工程：幼儿园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小学工程、中学工程已全部移交，正在办理

验收结算手续。

迎宾大道（兴宁大道）工程：路面工程中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施工并移交，正在办理验收结算

手续。

道路、桥梁工程：兴旺大桥全桥整体工程量包含附属工程、部分人行天桥全桥主体工程均已完成施工

并移交，正在办理验收结算手续。

兴宁市民广场（四馆一场）工程：图书档案馆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及地坪施工，并已完成主体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施工。

安置房工程：福兴安置区三期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桩基工程，部分楼宇已完成底板钢筋绑扎，

部分楼宇已完成垫层浇筑，部分楼宇已封顶。

亲水公园工程：已完成项目三通一平、已完成项目部营地建设施工、已完成施工放样及原地表清理、

已完成新建河堤挡墙基础土方开挖、打桩、基础施工及土方回填工作；已完成新建河堤挡墙墙身施工、河

道清理工作。

3）土地出让方面：

截至2020年3月31日，土地出让情况如下表：

序号

拍卖 宗 地 编

号

位置 面积

（

亩

）

备注

1 GP2017-29

兴福路西侧

、

锦绣

大道北侧

19.1808

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向公司支付的南部新城首期土

地一级开发范围内出让地块

GP2017-29

号的出让收入扣除计提

相关基金税费后的款项

71,541,291.00

元已在

2017

年度确认收益

。

上述出让地块

GP2017-29

号的出让收入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

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

（

￥101,492,531.00

元

）

扣除的

“

相

关基金及税费

”

款项

（

￥29,951,240.00

元

）

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

的部分应

“

以扶持资金的形式

”

全额支付给公司

。

2019

年

3

月

14

日

，

公司已全额收到该款项

23,855,786.22

元

。

2 PM-B19053

宁江河南侧

、

东环

大道西侧

63.4689

地块

PM-B19051

、

PM-B19053

合计

137.3943

亩

，

扣除相关基金

和税费后的土地出让价款共

34,166.18

万元

，

相关基金及税费中

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款项共

10,652.26

万元

，

合计

44,818.44

万

元

。

2019

年

8

月

16

日

，

项目公司已全额收到该款项

44,818.44

万元

。

2020年1月22日，兴宁市人民政府及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公司、旺朋集团、城镇运营公

司签署了《关于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四》，其主要内容如下：1、鉴于土地招拍挂市

场的情况变化以及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现阶段南部新城首期

范围内土地的出让价格将难以体现其潜在价值，各方同意2019年度及之前每一单独年度内，南部新城首

期范围内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按照已经出让的土地面积予以确认。2、兴宁市人民政府将进

一步加快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同时对未启动土地房屋征收程序的地块依法启动相关征

收程序,加大土地收储力度；进一步加快完成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较为成熟地块的征地拆迁及整理工作，

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出土地市场供应；进一步加快南部新城首期范

围内未报批土地的报批工作（详见公告临2020-009）。

目前，根据各地土地市场动态情况分析，土地市场受到疫情波及影响，房企拿地进入观望期。 兴宁市

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将根据土地市场行情适时推出土地市场公开出让。

根据《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的约定，兴宁市政府承诺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可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

宅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亩，并将在开发周期内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全部出让完毕，如果应出让

土地中的任何一部分土地未能或没有确定为住宅或商业用地或未能或没有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进行出

让，公司有权要求兴宁市政府给予补偿。

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约定与兴宁市政府部门积极协商，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首期

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督促兴宁市政府加快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度。

3.2.2共同合作投资项目

（1）共同合作投资业务模式

1）“鸿贵园”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

人民币5.90亿元参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房地产” ）的“鸿贵园”（Ⅰ区、Ⅱ

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鸿贵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鸿贵园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宁

新大岭村,该项目Ⅰ区和Ⅱ区总建筑面积约58.66万平方米。 其中，项目Ⅰ区（1#至25#楼）规划总用地面

积约4.4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3.89万平方米；项目Ⅱ区（1#至32#楼）规划总用地面积约6.05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34.77万平方米。

2016年12月5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与鸿源房

地产签订了关于鸿贵园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12.05-1），

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4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鸿源房地产出资5.9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鸿

源房地产支付鸿贵园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鸿源房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

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

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鸿源

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

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 年 2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鸿 源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HYFDC2016.12.05-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鸿源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

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鸿源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

求处置开发项目及鸿源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鸿源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

款项；鸿源房地产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

义务， 或向置地公司支付鸿源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13）。

2019 年 11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鸿 源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HYFDC2016.12.05— 1）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鸿源房地产还

应完全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 防范项目风险，保证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生的

相关利润；鸿源房地产应当在2021年11月15日前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在2021年

11月15日前及鸿源房地产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 鸿源房地产应按照原合同规定的年分配率向

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54）。

2）“经典名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

人民币5.60亿元，参与广东富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贸易” ）的“经典名城” 房地产开发项目

（以下简称“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兴宁纺织路，该项目

规划用地面积62,886.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03,633.98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规划用地面积17,209.02

平方米，建筑面积80,160.76平方米；项目二期规划用地面积45,677.24平方米，建筑面积223,473.22平方

米。

2016年12月19日，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阀门公

司” ） 与富兴贸易签订了关于经典名城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

12.19—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期向富兴贸易出资5.60亿元的项目

资金，用于富兴贸易支付经典名城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富兴贸易承诺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

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

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

产销售收入之月起，富兴贸易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州阀门公司出

资额。 为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

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2月1日，广州阀门公司与富兴贸易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

12.19-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富兴贸易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

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富兴贸易无条件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富兴

贸易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富兴贸易欠广州阀门公司的款项；富兴贸易应

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

阀门公司支付富兴贸易欠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

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2019年11月1日，广州阀门公司与富兴贸易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

12.19—1）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富兴贸易还应完全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要

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防范项目风险，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富兴贸易应

当在2021年11月15日前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在2021年11月15日前及富兴

贸易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富兴贸易应按照原合同规定的年分配率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

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54）。

3）“怡景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

人民币3.00亿元参与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旺房地产” ）的“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

目（以下简称“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宫

前村，该项目占地面积约为48,3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98,861平方米。

2017年1月16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关于怡景花园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

向佳旺房地产出资3.0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佳旺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佳旺房

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

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

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佳旺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

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

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8年7月3日， 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之补充合同1号 （编号：

MZHZHD-MZHJWFDC2018.07.03-补1），约定置地公司增加对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作投资款项

额度人民币3.00亿元，增加投资后置地公司向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作投资款项总额度为人民币6.00

亿元。

2019 年 2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佳 旺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2号》，约定如果发生佳旺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

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佳旺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

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佳旺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佳旺房地产欠置

地公司的款项；佳旺房地产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佳旺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

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2019 年 11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佳 旺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3号》，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佳旺房地

产还应完全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 防范项目风险，保证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

生的相关利润； 佳旺房地产应当在2021年11月15日前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在

2021年11月15日前及佳旺房地产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 佳旺房地产应按照原合同规定的年分

配率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54）。

4）“泰宁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同意广州阀门公司投资人民币

2.10亿元参与肇庆星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越房地产” ）的“泰宁华府” 房地产开发项目

（以下简称“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肇庆市110区端州一路西

侧，该项目占地面积约为15,07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50,417.47平方米。

2018年7月3日，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关于泰宁华府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GZHFM-ZHQXY2018.07.03-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24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

期向星越房地产出资2.1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星越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星越

房地产承诺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

满，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

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星越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

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州阀门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

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 4月 18日 ， 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 ：

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星越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

其应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星越房地产无条件按照广州阀门

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星越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星越房地产

欠广州阀门公司的款项；星越房地产应当在2020年6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

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星越房地产欠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

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2019年 11月 1日 ， 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 ：

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星越房地产还应

完全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要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防范项目风险，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

产生的相关利润； 星越房地产应当在2021年6月30日前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

润；在2021年6月30日前及星越房地产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星越房地产应按照原合同规

定的年分配率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详见公告临

2019-054）。

5）“联康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6.00亿

元参与兴宁市祺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盛实业” ）的“联康城（六、七期）”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

下简称“联康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联康城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城兴宁大道西侧，该项目

占地面积约88,665.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34,661.48平方米。

2018年7月26日， 置地公司与祺盛实业签订了关于联康城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

MZHZHD-QSHSHY2018.07.26-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60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祺盛

实业出资6.0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祺盛实业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祺盛实业承诺以置

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

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

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祺盛实业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

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

提供担保。

2019 年 4 月 18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祺 盛 实 业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QSHSHY2018.07.26-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祺盛实业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

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祺盛实业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

处置开发项目及祺盛实业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的款项；

祺盛实业应当在2020年12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

向置地公司支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

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2019 年 11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祺 盛 实 业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QSHSHY2018.07.26—01）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祺盛实业还

应完全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 防范项目风险，保证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生的

相关利润； 祺盛实业应当在2021年11月15日前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 在2021年

11月15日前及祺盛实业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 祺盛实业应按照原合同规定的年分配率向置地

公司分配利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54）。

6）“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1.68

亿元参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房地产” ）的“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

（以下简称“弘和帝璟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福路西侧、锦绣

大道北侧，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7,244.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796.52平方米。

2018年12月11日， 置地公司与正和房地产签订了关于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MZHZHD—ZHHFDC20181211—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1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

向正和房地产出资1.68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正和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正和房

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

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

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正和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

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

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 年 4 月 18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正 和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ZHHFDC20181211-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正和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

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正和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

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正和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司

的款项；正和房地产应当在2020年3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

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2019 年 11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正 和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ZHHFDC20181211—01）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外，正和房地产还

应完全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和具体措施管理项目， 防范项目风险，保证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产生的

相关利润；正和房地产应当在2021年3月30日前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出资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在2021年3

月30日前及正和房地产向置地公司支付全部欠付款前， 正和房地产应按照原合同规定的年分配率向置

地公司分配利润及履行原合同和补充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详见公告临2019-054）。

（2）报告期内，公司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相关进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项目名称 鸿贵园 经典名城 怡景花园 泰宁华府 联康城 弘和帝璟

计划投入金额

590,000,000.00 560,000,000.00 600,000,000.00 210,000,000.00 600,000,000.00 168,000,000.00

计划投入时间 合作期内分期投入

年 初 至 报 告 期

末投入的金额

- 7,600,000.00 - - - 3,600,000.00

年 初 至 报 告 期

末 取 得 的 收 益

（

不含税

）

25,261,085.00 23,944,446.06 25,245,632.17 8,842,452.82 25,727,245.38 5,817,971.71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累 计 已 投 入 的

金额

588,500,000.00 559,580,500.00 588,140,000.00 206,000,000.00 599,360,000.00 139,100,000.00

截 至 报 告 期 末

累 计 取 得 的 收

益

（

不含税

）

334,092,522.72 267,950,737.60 228,727,077.01 61,915,282.90 132,134,929.67 32,638,490.67

预 计 资 金 回 收

时间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

2021

年

6

月

30

日

前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

2021

年

3

月

30

日

前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同合作投资业务累计已投入金额2,680,680,500.00元，减值准备账面余

额80,420,500.00元，本报告期期末余额2,600,260,000.00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投资的六个合作项目工程进度如下：

鸿贵园开发项目Ⅰ区1-25栋全部完成并已交楼，其中1-13栋已完成全面施工、各项验收及综合验

收。 14-25栋完成所有施工项目及各项验收，已提交资料等待综合验收；鸿贵园Ⅱ区1-32栋已全部完成

报建手续；1-24栋已达预售状态，其中1-11栋内外装饰基本完工；2-7栋电梯已安装，主门框、公共防火

门框，铝合金窗框已安装；8-11栋主门、公共防火门框、铝合金窗框已安装；12、13、14栋主体框架已封顶，

砌体已完成，内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已完成、外架已拆除；15、16、17、18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已完

成，内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已完成；19、20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内外墙抹灰已完成、外墙贴料：1至

天面层、外架已拆除；21、22栋主体框架完成，砌体已完成、内墙抹灰1-12层、16、17层已完成；23、24栋主

体框架已完成，砌体已完成，外墙粗底已完成1至天面层、内墙抹灰已完成；25、26、27栋主体框架已完成；

28栋主体框架完成至14层梁板，29栋主体框架完成至13层梁板，30栋主体框架完成至11层梁板，31栋主

体框架完成至首层；32栋已完成桩基础工程。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一期B1、B2、B3、C1、C2外墙饰面砖完成99%， 室内公共部分装修完成98%，A1、

A2、D栋外墙装饰面砖已完成96%，外架拆除已完成90%，室内公共部分装修完成95%，B1、B2、B3窗扇安

装已完成95%，C1、C2窗扇安装已全部完成，A1、A2、D栋窗扇安装已完成75%，B栋南边室外管网已全部

完成，BC栋周边回填已完成90%；二期项目报建正在办理中，目前拆迁完成90%（只剩办公楼、售楼部及

南边2户拆迁户待拆迁及搬离）。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一期1-7栋均已完成内、外墙装修并已拆架，门坪绿化正在施工中；二期砼冠梁已

完成， 基坑周边边坡锚杆和喷锚已完成， 土方工作完成130,000立方米；8栋底板已完成砼浇筑；9栋、10

栋、16栋底板垫层已完成60%。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1-4#楼已完成封顶，其中1#楼已完成8至3层玻璃、栏杆及百叶安装，完成除首层

外所有外墙脚手架拆除、完成商铺1-2层石材干挂施工；2#楼已完成15层至9层外墙砖黏贴，23层至20层

栏杆及百页安装已完成，23层至20层外墙脚手架已拆除；3#楼已完成18层至5层玻璃、 栏杆及百页安装，

完成除首层外所有外墙脚手架拆除，商铺1-2层石材干挂施工已完成；4#楼已完成配电房施工及通电，进

行消防、排水等安装施工工程。

联康城开发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项目施工场内 “三通一平” 工作已完成98%，施工临时用

水、用电、电信网络已经安装可以使用，临时围墙已完成施工，场内临时道路路基已完成95%，场内临时排

水系统已完成施工。 联康城开发项目（六期）《项目总体规划方案》正在调整阶段，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六期地质勘察已完成95%；联康城开发项目（七期）《项目总体规划方

案》已完成设计，进入规划审批阶段，正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七期地质勘

察已完成90%。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一至八栋已完成封顶，砖墙及批灰已全部完成，喷漆已全部完成，并已完成拆架；

铝合金门窗工程全小区已完成窗框安装，已基本完成玻璃安装。

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对以上六个合作方的复工复产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合作项目工程进度较缓慢。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坚力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20-022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7日

以通讯等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4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公司六楼会议室，会

议时间：上午9:30）。 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5名，以视频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4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坚力先生视频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0-024）。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20-023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7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4月27日在公司技术中心大楼六楼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会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小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前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认为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认为董

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

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

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执行新

收入准则，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

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20-024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

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

入准则。（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

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

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公司关于会计政策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9]16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

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的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企业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财政

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预收款项

6,460,217.67 - -6,460,217.67

合同负债

- 6,460,217.67 6,460,217.67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执

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

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 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权转

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本项会计政策变更

对公司报表无影响。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9]16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

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的通知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企业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财政

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预收款项

6,460,217.67 - -6,460,217.67

合同负债

- 6,460,217.67 6,460,217.67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

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

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

王志伟、李华式、吴美霖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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